
南通市通州区教育局
南通市通州区公安消防大队

通教纪监〔2016〕16号

关于转发南通市教育局、南通市公安消防支队
《关于在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开展“消防安全示范课”
征集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各教育督导组：

现将南通市教育局、南通市公安消防支队《关于在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开展“消防安全示范课”征集活动的通知（通教安）〔2016〕9号》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按照通知精神做好工作。

一、确保质量。要认真研读文件，吃透文件精神。要组建专门班子，指定一位校级领导具体负责。要精选消防安全知识点，宜小不宜大。对形成的脚本要反复研究，对制作的PPT课件要反复试讲，随时摄录成像，最终择优刻成光盘。鼓励原创，严禁抄袭。
二、报送要求。各区管、局直学校（幼儿园），将PPT课件和光盘一式两份（注明课题名称、授课人及联系方式）于6月10日前报送到局监察室。其余学校（幼儿园）按照前述要求，于5月30日前报送到各教育督导组。各教育督导组遴选后择优推荐，于6月10日前报送到局监察室。联系人：吴小虎。联系电话：86514729。
三、评选表彰。分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三个组别，由区教育局、区消防大队组织专家分别进行评选。各组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及若干优秀奖，给予表彰。择优推荐参加南通市级评比。另设若干优秀组织奖，奖励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中小学、幼儿园和教育督导组。对获得区一、二、三等奖以及在省市评选中获等级奖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在年度绩效考核时予以加分。对入选全国100个“消防安全教育示范课”的课件及录像制作单位和制作团队，视同获得国家级奖项，再予表彰奖励。
四、技术咨询。
1.对消防安全知识中涉及的专业性、科学性相关问题，向消防大队咨询。联系人：韩春峰；联系电话:13739148898。
2.摄像刻录相关技术，向局装备室咨询。联系人：张志兵；联系电话：80609988。
南通市通州区教育局    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消防大队

2016年4月18日









PAGE  
- 2 -

